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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羅馬法承攬瑕疵擔保與買፲物之瑕疵擔保有截然不同的ี展軌跡，承攬

人負有依約完成無瑕疵工作的義務，乃自羅馬法以來歐陸法系的共同核心

Ȟcommon coreȟ，承攬瑕疵之救濟均以此為前提而建構Ȅ臺灣民法承攬瑕

疵救濟之規定，繼受 1900年德國民法者固多，但如完成無瑕疵工作義務ȃ

受領工作物之義務等重要規定，並Ґ照單全收，第 497條瑕疵預防請求權為

瑞士債務法第 366條 2之繼受，第 494條但書對契約解除之限制，則仿自

日本民法第 635條Ȅ瑕疵ี見期間及消滅時效期間之ୢ別，則為相當特殊的

立法例Ȅ 

關鍵詞：法律繼受、承攬瑕疵擔保、瑕疵修補請求權、報酬減少請求權、瑕

疵發見期間、工程契約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本文為個人關於物之瑕疵擔保與不完全給付系列研究之四，前三者Ϸ別為ȶ買፲物

之瑕疵擔保羅馬法之繼受ȷȃȶ買፲物之瑕疵擔保規定之法律性質ȷȃȶ買፲物之

瑕疵債務不履行一般規定之適用ȷ，次第刊載於月旦法學，212期到第214期，2013

年1月到3月，本文之後，尚有ȶ承攬瑕疵救濟學說實務見解之Ϸ析ȷ及ȶ承攬瑕疵

擔保與不完全給付ȷ兩篇Ȅ以上六者，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編號ȞNSC 99-2410-H-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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